休宁县亚行贷款新安江流域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项目
竣工财务决算编制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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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标人：休宁县亚行贷款项目管理中心
日  期：2025年1月6日

休宁县亚行贷款新安江流域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项目
竣工财务决算编制服务询价书

各潜在投标单位：
1、休宁县亚行贷款新安江流域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项目已完成部分施工，为便于后续工程管理，拟选择一家竣工财务决算编制服务单位协助我中心完成财务决算编制工作，欢迎满足要求的潜在供应商参加该项目询价。
2、报价文件提交的截止时间为2025年1月10日15时 00 分，提交到询价人规定的开标地点。逾期送达的或不符合规定的报价文件将被拒绝。
3、本项目的开标会在 休宁县政府大楼（休宁县发改委918会议室） 公开进行，开标时间为 2025年1月10日15时00分，报价人的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应准时参加开标会议，如有变动另行通知。
联系人：方先生
电  话：0559-7519447

休宁县亚行贷款项目管理中心
2025年1月6日




[bookmark: _GoBack]休宁县亚行贷款新安江流域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项目
竣工财务决算编制服务询价说明书

1．投标条件
本询价项目为休宁县亚行贷款新安江流域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项目竣工财务决算编制服务，资金为财政资金，出资比例为100％。询价人为休宁县亚行贷款项目管理中心。
2．服务内容及服务需求
2.1审计项目：休宁县亚行贷款新安江流域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项目（共计约12个合同包），合同签约总额约为2.24亿元。
2.2涉及地点：休宁县城区及经济开发区、商山镇、溪口镇、五城镇、东临溪镇、白际乡等乡镇。 
2.3服务需求 ：按照《基本建设项目竣工财务决算管理暂行办法》（财政部财建[2016]503号）的要求，对上述项目各合同包进行专项审计并分项目出具财务决算专项审计报告。
中标人须于结算审计结果出具后一个月内完成，并提交相应报告材料等。
3．报价人要求
3.1开标时，报价单位应出具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如委托代理人则须提供委托书及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否则该投标单位的标书为无效标书。
3.2中标单位不得以任何形式和理由转包本项目。
4.经费预算
经费预算控制价11.2万元。
5.报价要求
本项目报价以费用报价，要求如下：
（1）报价人报价不得超过经费预算控制价。
（2）最终审计费为报价人报价函中提交的报价。
6．报价文件的装订、密封和标记
6.1报价文件的装订要求规范密封，装订成册并密封。
6.2所有报价文件密封袋上均应写明项目名称及报价单位名称。
6.3所有报价文件密封袋的封口处应加盖报价单位公章和法定代表人印鉴。
6.4技术标内容：
6.4.1报价单位资信文件；
6.4.2单位法人代表身份证复印件；
6.4.3本次审计工作具体负责人及成员名单、资质证明、身份证复印件及联系电话。
上述材料为复印件的应加盖公章。
6.5商务标内容：详见本询价说明书附后的报价函。
7．报价文件的递交
7.1报价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为2025年1月10日15时00分，地点为休宁县政府大楼（休宁县发改委918会议室），如有变动另行通知。
7.2逾期送达的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报价文件，询价人不予受理。
8．评标与定标
8.1评标
8.1.1检查报价文件的密封情况，经确认后由询价工作人员当众拆封。
8.1.2由评委分别对技术标做符合性评审，通过符合性评审的（满足本询价说明书第3、6、7条的要求）进入商务标评审。
8.1.3商务标评审：
8.1.3.1本项目按最低价成交方式确定1家机构承接项目。
8.1.3.2审计服务费报价并列最低的，抽签确定中标人。
8.2定标
通过技术标符合性评审，商务标评审合格的最低报价的投标人，确定为中标人。报价人必须响应询价人的一切合理要求。
8.3付款方式：完成所有审计报告后一次性支付。
8.4乙方收取合同款项时，应同时提供等额增值税发票。
9．其它事项
9.1择优选定中标单位后，按询价说明书精神和中标价格签订合同。
9.2本询价说明书是合同的组成部分，与合同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报价函

休宁县亚行贷款项目管理中心：
经研究，我单位决定参加贵单位有关项目竣工财务决算审计编制服务报名，并认真阅读项目询价文件，现报价如下：
我单位针对休宁县亚行贷款新安江流域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项目竣工财务决算审计服务费报价为：人民币：（大写）           元¥：（小写）          元。本报价含所有为完成本项目所需要的费用及税金。
一旦我单位中标，我单位将严格履行合同规定的责任和义务，按贵单位要求安全顺利地完成本项目。


单位名称(公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